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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

高效审批实施办法(试行)的通知

金政办秘〔2018〕171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天堂寨旅游扶贫实验区、现代产业园区（经济

开发区）管委，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金寨职业学校），县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高效审批实施办

法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https://59.203.233.131:50082/content/share/37187496
https://59.203.233.131:50082/content/share/371874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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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高效审批实施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优化审批

流程，创新审批方式，提高审批效率，构建科学、便捷、高效的

工程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金寨县境内投资的，符合国家、省、

市、县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的所有企业投资项目、政府类投资

项目，按照工程建设项目类型，分备案类、核准类、审批类三种类

型，其中核准项目，按照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

资项目目录（安徽省 2016年本）的精神》，分级核准；核准以外

的企业投资项目，实行备案制；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审批制。

第三条 优化审批流程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分立项用地

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四个阶段，相关

审批事项归入相应阶段，其中，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主要包括

项目审批核准备案、选址意见书核发、用地预审、用地规划许可

等；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主要包括规划设计方案审查、施工图设计

审查、消防设计审查、人防设计审查、防雷设计审查、工程规划

许可证核发等；施工许可阶段主要包括工程质量监督备案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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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注册登记、建筑节能设计备案、施工许可证核发等；竣工验

收阶段主要包括规划、国土、住建、人防、消防、水利等竣工验

收备案等。其他行政许可，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（环境影响评

价、节能审查、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）、中介服务、市政公用服

务以及备案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阶段并行推进。根

据工程项目类型、投资类别、规模大小等，分类细化审批流程，

具体见附件一。

第四条 创新审批方式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行“一窗受理、

集成服务”，设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，建立“前台

受理、后台审核”机制，实行由一个窗口统一受理项目建设单位

提交的项目基本资料，一次性告知必须的评估材料清单和工作要

求。各审批阶段均实行“一份办事指南、一张申请表单、一套申

报材料、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作模式，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办事

指南和申报表格。

第五条 合并审批事项，将管理内容相近或者属于同一办理

阶段的多个审批事项，整合为一个审批事项，推行联合勘验、联

合测绘、联合审图、联合验收。将消防设计审核、人防设计审核、

防雷设计审核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；将工程质量

监督备案、安全监督注册登记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；规划、国

土、消防、人防、气象、市政公用等部门和单位实行限时联合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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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，统一竣工验收图纸和验收标准，统一出具验收意见。将涉及

安全的环评、能评、洪评、水保方案审批等实行 “多评合一”。

具体业务操作指南见附件二、三、四。

第六条 精简审批环节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和不合规的审批

事项。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，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发包方

式。调整审批时序，环境影响评价、节能评估、地震安全性评价

等评价事项不作为项目审核或核准条件，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。

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划

许可证，用地批准手续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。将供电、供水、

燃气、热力、排水、通信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

可许可证核发后办理，在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关设施建设、竣工

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。政府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批复，不

再作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办理的前置条件，业主单位可以凭借县

政府的年度投资计划文件办理环评、土地预审、规划选址意见等

项目前置审批。在办理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，不再要求

建设单位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改为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之前缴清。

第七条 强化协调联动，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工程建设项目高

效审批工作组织协调、督促指导和具体落实推进工作，各有关部

门负责协作配合。建立审批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部门意见分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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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现有平台和系统作用，建立信息共联共享机制，确保高

效审批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第八条 规范中介服务，对项目审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进

行全面清理，对清理规范后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规范管理。加快

中介服务网络平台建设，建立遵纪守法、公开公平、收费合理、

服务高效的中介服务体系。

第九条 试行审批代办制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全程代办”的

项目审批服务，明确代办人员职责任务、代办范围，提高代办效

率，优化投资服务环境，提升工程项目审批速度，推进项目早落

地、早开工、早投产。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县行政审批局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办理流程图

2.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“联合踏勘”业务操作指南

3.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“多图联审”业务操作指南

4.金寨县工程建设项目“多评合一”业务操作指南


